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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聲明

翠華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及其附屬公司「本集團」）公告：本集團今日收到很

多有關調味包包裝設計事件的查詢，現特此澄清。早於 2015年本集團推行了品牌

重塑計劃（「重塑」），除了把當年商標重塑，重新設計員工制服、餐具用品等，並

特別設計了一系列「奶油豬卡通圖案」。當年（ 2015年）香港中環分店經重塑後重開

時，亦有飲食傳媒報導。至於調味包裝紙上的標語「下一代 睇我哋 Use i t !

Recycle it !」，原意是在源頭著手，呼籲客人響應環保。

本集團再次澄清，所有設計並沒有任何影射意味。就網上失實的流傳，有人刻意

抹黑，或別有用心破壞本集團聲譽，本集團保留法律追究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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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局包括下列成員： (a)執行董事李遠康先生（主席）、

李祉鍵先生（集團行政總裁）及李倩盈女士； (b)非執行董事鄭仲勳先生、黃志堅先

生及楊東先生；及 (c)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慈飛先生、鄧文慈先生及嚴國文先生。


